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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沈鑫）近日，建湖
县人民法院邀请县消防大队到
该院开展消防安全知识专题宣
讲和消防应急演练活动。

宣讲过程中，授课人员结合
近年来全国发生的重大火灾事
件，详细剖析火灾发生的原因，
讲解面对火灾时逃生和自救的
方法，并就逃生的要领、逃生路

线的选择、浓烟的危害及应对、
高楼逃生的要领等进行了重点
介绍。

活动中，参练人员还认真开
展了应急疏散演练、灭火器实际
操作演练。此次培训，增强了干
警的风险防范意识和安全责任
意识，有力提升了干警处置突发
事件的能力。

建湖县人民法院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专题宣讲

本报讯（葛菲）近日，阜宁县
人民法院走进明达初级中学开展
暑期法治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度
过一个安全、快乐、文明的假期。

课堂上，干警从假期防溺
水、交通安全、预防网络电信诈
骗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与学

生互动问答，讲解青少年犯罪典
型案例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
知识，引导学生们明辨是非，积
极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远离
伤害和犯罪，做一个知法学法懂
法用法的好学生。

阜宁县人民法院

暑期法治教育第一课正式开课

滨海县人民法院

网络查控显威力 线上释法促履行
本报讯（张秉廉 汤淼）近日，滨海县人民法

院在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执行案件中，
充分利用网络查控，督促被执行人履行13.2万元
赔偿义务。

2020年9月4日，徐某驾驶车辆与殷某乘坐
的工程机械车发生碰撞，致殷某受伤，徐某负此次
事故的全部责任。

法院经审理，判决徐某在保险之外赔偿殷某
13.2万元。后来，徐某未主动履行判决义务，殷某
依法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滨海法院执行指挥中心快速启动查控措施，

依法对徐某的银行存款、网络支付资金账户进
行查询。虽未发现其有可供执行财产，但法官
却发现徐某每月的账户流水均超1万元，且其长
期从事灯光舞美经营，种种迹象表明其具备履
行能力。

执行法官通过电话对徐某释明有能力履行却
拒不履行会面临的法律后果，徐某态度有所转变，
表示愿意履行生效的判决义务。因徐某身在外
地，执行法官便通过微信组织双方在线协商，最终
徐某一次性将赔偿款、鉴定费、诉讼费等全部清
偿，该案顺利了结。

本报讯 （黄银君）近日，
市中院组织开展全市法院涉
民生执行案件案款集中发放
活动。此次活动，在市中院设
主会场，在各基层法院设分会
场。活动期间，市中院视频连
线东台市人民法院、建湖县人
民法院活动现场，详细了解案
款集中发放活动开展情况。

在建湖法院活动现场，领
取到工资款的申请执行人何
某激动地表示：“感谢法院在
极短的时间内帮我们追回血
汗钱。在这里，我代表工友们
再次感谢法官的辛勤付出。”

4月份，建湖法院在处置
某科技公司厂房时得知，该公
司还拖欠着何某等213名工人
的工资，遂组织由立案、速裁、
执行等部门成立专案小组，有
序推动213名工人索要工资一
事进入诉讼程序。

同时，该院在发现上述厂
房拍卖款项偿付抵押权后无
剩余款项支付工人工资，便核
查该公司是否有其他可供执
行财产，并多次与该公司原实

际控制人沟通。经多方查找，
该院最终锁定该公司有1笔海
外货款。

后来，在银行的协助下，
该院成功将该笔货款结汇后
扣划至法院账户。至此，213
名工人共计139万余元工资全
部执行到位。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计向
申 请 执 行 人 发 放 执 行 款
1961.53 万元，主要包括追索
劳动报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
赔偿、赡养费、抚养费等类型
案件 361 件，涉申请执行人
375名。其中，99名申请执行
人到活动现场领取了1476.36
万元执行款。其余款项通过
银行转账方式向申请执行人
发放。

在东台法院参加活动的
市级政协委员表示：“全市法
院组织的这次案款集中发放
活动，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
效果！希望法院多开展类似
活动，用心用情维护胜诉当事
人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切实
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本报讯（仇军）近日，市政协一行来
到市中院开展“建立健全执行工作机
制 强化涉民生案件执行力度”民主监
督座谈会。

市中院汇报了2019年以来全市法
院涉民生案件执行工作情况。一是提
高政治站位，压实民生保障责任。将涉
民生案件执行作为“一把手”工程抓好
抓实，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无强制就
无执行、效率优先的工作理念，强化工
作督查推进，确保取得实效。二是加大
执行力度，聚力攻克民生难案。以

“854”迭代升级为依托，以常态化集中
执行为抓手，以打击拒执行为为威慑，
以强化工作创新为驱动，不断提升涉民
生案件执行的质量和效率。三是加强

协调联动，凝聚执行工作合力。强化立
审执一体化运行，压降执行案件数量，
降低执行不能风险，强化重点案件协同
执行及信息共享协作配合，合力化解重
大疑难复杂涉民生案件。四是优化执
行环境，切实维护民生权益。扎实开展
队伍教育整顿，倾力打造“盐执担当”党
建品牌，进一步优化执行作风，提升执
行干警业务素能。

市政协一行认真听取了汇报并给予
充分肯定。就进一步做好全市法院涉民
生案件执行工作，市政协要求，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涉民生案件执行
工作。全市法院要充分认识到做好涉
民生案件执行工作是贯彻习近平法治
思想的生动实践，是服务大局、维护稳

定的重要保障，是保障民生、维护群众
切身利益的重要一环。要切实提高执
行质效，积极探索创造更多盐城经验。
全市法院要咬定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
不放松，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司法需求，
提升群众对执行工作的满意度。要坚
持在党委领导下，进一步建立健全执行
联动工作机制，提升执行规范化水平。
要加大执行宣传力度，通过培塑先进人
物、发布典型案例等形式，增进全社会
对执行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全市政协
要切实提高履职能力，全力支持法院执
行工作。要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等职能作用，广泛听取法院意见建
议，收集法院工作相关议题，进一步在全
社会凝聚共识，努力为推动全市法院涉

民生案件执行工作再上新台阶贡献更多
力量。

下一步，全市法院将以此次座谈会
为契机，锚定高水平司法走在全省前列

“一个目标”，扛起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
法“两大使命”，坚决履行好执行职能，加
速兑现民生权益，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
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座谈会上，与会政协委员对全市法
院涉民生案件执行工作进行了点评，并
提出意见建议。市中院部分院领导，相
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活动期间，市政协一行还视察了盐
城经开区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文化长廊
等场所，并视频观摩了全市法院涉民生
执行案件案款集中发放活动。

大丰区人民法院将于7月18日10
时至7月19日10时，拍卖位于江苏洪
祥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大丰区瀚华
苑小区109、109连室的不动产。起拍
价：191.65万元。详情请见大丰区人民
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公告。

滨海县人民法院将于7月18日10
时至7月19日10时，拍卖位于滨海县海
滨大道北侧景湖理想城D13幢603室及
4号车库不动产。起拍价：100万元。详
情请见滨海县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
公告。

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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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磊尧）近日，市中
院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
年座谈会，重温党的光辉历史，讴
歌党的丰功伟绩，激励广大干警不
忘初心、担当作为，为盐城勇当沿
海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提供高
质量司法服务和保障。市中院党
组书记、院长李江蓉出席会议并讲
话，市纪委监委第十九派驻纪检监
察组组长刘杰、市委市级机关工委
副书记陈铁军到会指导。

李江蓉指出，党的101载光辉
历史启示我们，必须使信念融入血
脉，将忠诚刻在信仰的旗帜上；必
须让初心薪火相传，将满意注入群
众的心坎里；必须把使命勇担在
肩，将实干写在时代的篇章中，以
更坚定的历史自信走好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李江蓉强调，要强化对党忠
诚，着力坚定政治信仰。坚定捍卫

“两个确立”，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关于政法工
作重大决策部署在全市法院系统
贯彻到底、落地生根。持续强化思
想引领，抓好领导干部和年轻干部
两个“关键少数”，多吸“理论之
氧”，常补“精神之钙”，把稳“思想
之舵”。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扭住
机关党建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强
化履职担当，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机关党建工作合力。
要强化固本强基，着力锻造过硬组
织。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切实做到
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
重。深度融合党建工作与业务工
作，以“我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

创建为契机，着力打造红色课堂、
先锋课堂、指尖课堂、淬炼课堂，努
力做到机关党建和基层党建互动
相长，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互动融
合。要强化自我革命，着力营造良
好生态。各党支部要切实增强忧
患意识，扎实开展队伍作风建设攻
坚年各项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巡察组反馈意见和整改要求，将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机关党
委要切实强化责任担当，规范组织
设置，加强业务培训，切实把党务
干部培养成为政治上的明白人、党
建工作的内行人和党员干警的贴
心人。

陈铁军就做好机关党建各项
工作，建设模范部门，打造过硬队
伍等提要求。要以党建强信念，坚
持和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
导，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
护”。要以党建提素质，用好市级
机关“周一大讲堂”和机关读书月
等学习平台，推动学习向基层党员
延伸，努力做到学思践悟、知行合
一。要以党建促发展，瞄准服务对
象的所盼所求、基层群众的所急所
难，使司法工作更接“地气”、更有

“温度”。要以党建树形象，持续巩
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切实锤
炼过硬作风，不断提升法院系统党
员队伍良好形象。

市中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胡勇
主持会议，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杨越华宣读表扬决定。获得“光荣
在党50年”纪念章的退休党员代
表、离退休老干部代表和市中院全
体干警参加会议。

市中院

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座谈会

市政协

专题调研全市法院涉民生案件执行工作

本报讯 （苏乐）近日，
射阳县人民法院成功执结
一起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案件。

钱某是当地种田大户，
承包了千秋镇二涧村部分
土地进行机械化耕种。因
承包金纠纷，将朱某等多家
发包户诉至法院。后经调
解，双方达成续包并逐年递
增承包费的协议。协议达
成后，其他发包户均按协议
履行，唯朱某家拒绝交付土
地，钱某遂申请强制执行。

接案后，执行法官询问
钱某涉案土地实际情况。得
知麦田已收割，执行法官立

即联系朱某，要求其主动交
田，但朱某拒不配合。考虑
到土地案件处置时效性，执
行法官迅速组织干警兵分两
路，一路干警继续做被执行
人工作，另一路干警开始量
田。确定四至后，钱某带来
的挖掘机进场划分界址，并
对农田秸秆开始清除翻耕。

因朱某情绪激动，妨碍
执行，在派出所民警的协助
下，执行干警将朱某强制带
离，翻耕分界工作得以顺利
进行。

被拘传至法院后，朱某
态度好转，现场具结悔过，并
承诺按调解协议履行义务。

射阳县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有力度

全市法院

集中发放涉民生执行案件案款

关于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通告
为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违

法犯罪行为，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
益，切实维护法律尊严和司法权威，共同
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氛围，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
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关于拒不
执行判决、裁定犯罪案件办理机制的指导
意见〉》以及《中共盐城市委政法委员会、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盐城
市人民检察院、盐城市公安局、盐城市司
法局〈关于进一步强化打击拒执犯罪联动
机制的通知〉》等规定，特发布本通告。

一、自2022年6月起，中共盐城市委
政法委员会、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
院、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盐城市公
安局、盐城市司法局将联合开展为期一年
的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妨
害公务以及虚假诉讼等违法犯罪行为。

二、凡在盐城法院立案执行但未履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自然人、法人及
其他组织，应当在本通告发出之日起15
日内自觉向人民法院如实报告财产并履
行义务，不得实施规避执行、妨害执行、抗
拒执行等行为。否则，人民法院将依法采
取拘传、拘留、罚款、限制高消费、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惩戒措施。

三、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
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人民法院将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具有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财
产情况、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及有关
消费令等拒不执行行为，经采取罚款或者
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

（二）伪造、毁灭有关被执行人履行能
力的重要证据，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
止他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
伪证，妨碍人民法院查明被执行人财产情
况，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三）拒不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
财物、票证或者拒不迁出房屋、退出土地，
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四）与他人串通，通过虚假诉讼、虚
假仲裁、虚假和解等方式妨害执行，致使
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五）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
进入执行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
场，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六）对执行人员进行侮辱、围攻、扣
押、殴打，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

（七）毁损、抢夺执行案件材料、执行
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械、执行人员服装
以及执行公务证件，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
行的；

（八）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致使
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九）隐藏、转移、变卖、故意毁损已被
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情节严
重的；

（十）其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非法
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妨害公务以
及虚假诉讼等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情形。

四、在本通告发布后、移送立案侦查
之前向人民法院积极履行义务且违法犯
罪情节轻微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移送公安
机关处理；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向司法
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罪行的，可以从
轻或减轻处罚；主动投案并积极履行义务
的，检察机关经审查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
的，可以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在本通告发
布后仍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或者拒不投
案自首，司法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

五、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人、担保
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下落未被人民法
院掌握的，不影响人民法院以涉嫌拒执等
犯罪将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六、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
员等法律服务人员应积极引导债务人执
行法院判决、裁定，有教唆、帮助债务人实
施妨害执行、抗拒执行、虚假诉讼等行为
的，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将依法
依规予以处罚处分；构成犯罪的，司法机
关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七、广大群众尤其是申请执行人要坚
决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违法犯罪行为

作斗争，积极举报违法犯罪人员并提供线
索，支持和协助司法机关依法打击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等犯罪活动，共同维护社会
秩序。司法机关将为举报人严格保密，对
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依法从严惩处。

盐城市两级法院线索举报电话：
盐 城 市 ：0515 — 69665900 、

18261900897
开发区：80891280、13912507387
东台市：85293110、18252926037
大丰区：68853213、19851501600
亭湖区：68558110、18862010105
盐都区：88419110、15051087972
建湖县：85361636、19816156885
射阳县：82208589、13505114110
阜宁县：69919072、15295332005
滨海县：68896110、18861914007
响水县：86683089、15862017059
盐城市人民检察院线索举报电话：

0515-12309
盐城市公安局线索举报电话：

0515—110
特此通告。

中共盐城市委政法委员会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检察院
盐 城 市 公 安 局
盐 城 市 司 法 局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7月1日，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江蓉带领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员、各基层法院院长

走进新四军纪念馆，开展红色实境教育，回顾革命先辈丰功伟绩，进一步提高政治能力、强化宗旨

意识、激发昂扬斗志、永葆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图为党员同志在党旗

下重温入党誓词。 张路遥 摄


